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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A_105學年度北二區聯合分區研討會計畫(1061006191-0-0.pdf)

主旨：辦理105學年度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組—自然與生

活科技學習領域「北二區聯合分區研討會暨分區策略聯盟

」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依105學年度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組—自然與

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輔導群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目的

（一）促進輔導群專家學者、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

團隊及縣（市）輔導團的夥伴關係。

（二）透過經驗分享與互動學習，建立縣市夥伴合作、經驗

傳承之運作模式；就課程與教學創新探討、精進教師

課堂教學能力之推動。

（三）進行教育部推動之政策或方案、縣市間相互討論與經

驗交流。

（四）經由各縣（市）彼此觀摩分享中獲得助益，提昇運作

品質及效益。

三、辦理單位

8



75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自然與生活科技

學習領域輔導群。

（二）協辦單位：國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。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桃園市國教輔導團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。

四、辦理時間：106年4月21-22日（星期五、六）。

五、活動地點：桃園市。

六、參加對象

（一）北二區所在縣市政府教育局學管課課長、課程督學及

會議討論主題之相關業務承辦人員。

（二）北二區所在縣市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輔導團召集人

、副召集人、輔導員及顧問等。

（三）其他縣市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輔導團召集人、副召集

人、輔導員及顧問等。

七、參加人員請准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北二區各縣市參加者課

務請派代，跨區參加者課務請自理，辦理單位核發研習進

修時數。

八、檢附實施計畫乙份(如附件)。

九、請貴府教育局處轉知縣市輔導團員學校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教育局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林宣安教師、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顏端佑老師、臺中市

立光榮國民中學鍾昌宏老師、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蘇敬菱教師、宜蘭縣羅東鎮

羅東國民小學葉鴻楨教師、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胡秀芳教師、臺中市太平

區東汴國民小學許彩梁老師、本校理學院化學系 教授 姚清發、其它建教合作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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